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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法治思想与法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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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新中国法治思想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更非倚

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反复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础作用，尤其是法学高等教育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具有直接的推导作用，它不仅直接为社会主义法治事

个社会环境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与法学教育事业息息相关，回顾

之相随的法学教育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 

  一、法治思想与法学教育两者发展阶段的一致性 

  回顾新中国60年来的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复艰辛探索，学习借鉴西方的法治理

终确立了“依法治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从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上看，是人

延续。实际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思想

一致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创立和发展了中

  （一）1949～1957年: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法学高等教育开创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依法治国之道，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法律体系，但是新法律一

此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同时着手制定新的法律，建立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体系，对国家政治、

极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主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的重要法律法规。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仅

［1］，初步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制度体系。1956年9月中共八大还明确提出了“健全法制”的任务

法必依”。 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董必武的直接主持和推动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同时，法学教育在学习

时对全国63所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保留了“四院四系” ② ，这是我国开始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起点，标

的新阶段。 

  （二）1957～1976年: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法学高等教育中断时期 

  1957年以后，国家从主导思想上不断地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开始淡化直至中断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

法的现象。党在国家公共权力分配和运作手段上，更多地强调政策的作用，以政策为主，甚至以政策代替

法部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取消司法独立原则，主张通过党的政策或运动来代替法律的运作。1959年以后，有法可依逐

策、依指示转化，以党代法的现象进一步强化，最终导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

  法学教育事业在法治思想中断的情况下也同样受到严重破坏，司法部于1959年撤销，政法院校大多下放地方

放劳动或参加政治运动。尤其是从1966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受到严重的破坏。“文革”十年，法学教育成

舍被占，停止招生七八年，法律人才的培养在中国连续十年成为空白，至1976年“文革”结束时，全国仅

名法科学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全国高等政法院系共培养两万名法律学生，不足192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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